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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声音

实施细则确定后违规路牌将被清除

拒绝“ 山寨” 本市5类单位拟可设置“ 正宗”指路牌
本报去年曝光的11块违规指路牌大部分被清理 但个别路段类似现象仍突出

长着一张交通标志的脸，实际上
却为商家谋利。类似具有广告性质的

“ 山寨” 指路牌，频频见诸本市大街
小巷，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经交通管
理、绿化市容或路政部门批准设立
的，由此披上了“ 官方”的外衣，忽悠
了不少市民。

记者于去年11月底，带着市民们的
困惑，采访了交管、城管、市容等部门，
并认真查阅了相关国家和地方的标准、
法规。市建交委也联合各科室部门，及
时召开了座谈会，并邀请记者参加，各
部门的职责和管辖范围逐渐明朗。

一头乱麻就此理出了头绪，对应的
主管部门迅速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效果
立竿见影。几乎在一夜之间，本报曾曝光
的近十块“ 山寨”指路牌被连根清除。各
区县也在行政范围内，排摸、整治出不少
违规标牌，市容市貌得到明显改善。

在采访中，记者欣喜地发现，动歪
脑筋的商家越来越少了。有一位私人
饭店的老板说：“ 路边设牌当然不行
的，你一块我一块，马路多脏！”曾经
遭曝光的某商家也另寻他法，把标牌
拆了，取而代之的是正规的户外广告
设施。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违规标牌存在
的根本原因：指路作用。“ 一刀切”等全
盘否定的方式过于草率，那么该如何疏
堵结合呢？这恐怕是有关部门下一步面
临的议题。在有效的管理方法出台之
前，希望所有市民、商家在耐心等待的
同时，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为城市美
化尽一份力。

》记者手记

要堵也要有疏
曹安公路连接普陀区和嘉定区，是

312国道上海段，属于市管干线公路，由
市路政部门管理。

根据我国于2004年8月公布施行的
公路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
个人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公路用地范围设
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曹安公
路沿街商家未经批准设牌，显然构成违
规行为，而据公路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违规标牌“ 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拆除，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不拆除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有关
费用由设置者负担。”

得知曹安公路违规标牌林立的情
况后，市路政部门给予重视，已派人去
现场巡查，着手甄别，如确认系违规设
立，则将予以清理。路政部门表示，将加
大日常巡查力度、建立群众举报机制，
发现违法设置非道路标志的行为将进
行查处。

记者的采访也引起嘉定区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的关注，市容景观科唐科长
强调：“ 不允许利用指路牌发布广告。”
嘉定区城市网格化管理指挥中心负责人
张先生也表示，该区整治活动开展得卓
有成效，“ 在17.6平方公里的管辖范围
内，商业性质的标牌已基本拆除。”

确认系违规设立将予以清理

》市路政部门反馈

在两会现场，记者昨日采访了
人大代表、市路政局局长张敏毅。对
于“ 山寨指路牌”的问题，张敏毅一
直很关注。张敏毅向记者透露，在

《 上海市道路指示牌管理规定》中
明确了道路指示牌可分为“ 道路交
通标志”和“ 公共服务设施指示标
志”，由建交委负责对本市道路指示
牌工作的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市
路政局以及区（ 县）道路管理部门
负责其管辖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指
示标志的监督管理。

道路指示牌可以提高市民出行
效率和秩序，更好发挥城市的综合
职能，同时体现了城市形象。但由于
目前本市并没有针对商业性质指示
牌的审批程序，因此，路面上大部分
山寨指路牌均为商家违规设立。列
席本届人大的市建交委主任黄融在
谈到“ 山寨指路牌”之时，认为当务
之急是先确定哪些指路牌能立，哪
些不能立。哪些指路牌是公益性的，
哪些是商业性的。“ 比如有些牌面上
只写了商家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甚
至连为市民指路的作用都谈不上的
路牌，明显是商业性质的，这些指路
牌必须被清除。” 黄融说：“ 只有在
这些标准明确之后，才能制定相应
的审批流程。”

“ 其实相应的规定早就有，只是
这条法律法规在执行的过程中缺乏
实施的细则，导致了如今山寨指路
牌的‘ 横行’。”张敏毅向记者透露，

相关部门正研究制定指示牌管理的
实施细则和设置标准。

黄融表示，在制定实施细则和
设置标准时，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
是“ 哪些指路牌具有公益性，能服务
于民”。“ 因为在设置指路牌这个问
题上牵涉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路
政部门、绿化市容部门等多个单位，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因
此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成统一意
见。”不过黄融也说，经过多部门的
商议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已初
步达成共识。“ 倾向于为交通枢纽、
卫生中心、文化中心、社区事务中心
和 避 险 中 心 这 5 类 单 位 设 置 指 路
牌。”

“ 目前已经在加紧制定，如果速
度快的话，今年年内将推出相应的
实施细则和设置标准。届时，路面上
所有不符合标准的指路牌都将被清
除。”黄融肯定地告诉记者。

另一位市人大代表曾明认为，
在解决“ 山寨指路牌”的问题上，必
须疏堵结合，“ 清除是必须的。但

‘ 山寨指路牌’ 既然能够存在那么
长时间，就说明其有一定的合理性。
能否考虑利用电子地图，将原本的
山寨指路牌转化为电子指路牌，可
谓是种双赢的方法。而且随着上海
智慧城市的打造，说不定今后人们
打开手机，就能收到其所在位置周
边的道路指示，这样就能实现双
赢。” 记者 陈轶珺

指路牌的审批与设立应该尽早规范化，不能让一些“ 山寨”指路牌成为城市牛皮癣。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